
《週未狂歡》讀後感           6D    張煥彩 

今天上中文課時，我閱讀了一篇名為《週未狂歡》的文章。我從中感受良多。 

文中的「媽媽」叮囑「我」放學後帶妹妹去吃飯。假如我是媽媽，我絕不會讓

妹妹和「我」到飯店吃飯。首先，他們年紀還小。其次，他們不懂得自理和自律。

換作是我，我會拜託其他朋友照顧他們，我才會放心。 

接着文中提及「我」在兩節課之間休息時，抵不住誘惑買了零食。我也曾經有

這樣的經歷。有一天，我拿了零用錢後，趁媽媽不在家，偷偷跑到樓下玩具店裏購

買我心儀的洋娃娃。可是，我剛巧碰到了媽媽，結果可想而之…… 

文中又提及「妹妹」偷偷溜到雜貨店買冰棒。我認為她不應該擅自買冰棒，她

應該先詢問哥哥。看到這兒，我想起了那一天我和妹妹到雪糕店買雪糕。買完後，

妹妹竟然偷偷再買了一支，由於我已經沒有錢了，所以我的臉色一陣紅，一陣白。

結果，我只好聯絡媽媽來付款。 

看完這篇文章後，我明白小孩子應該控制自己的行為。 


